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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屏東縣政府、屏東縣牡丹鄉公所。 

貳、案   由：屏東縣牡丹鄉公所經管之原住民保留地，

該承租人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經

營溫泉SPA農場，該公所卻未終止租約收

回土地，詎與其簽定「原住民保留地租賃

合同協議書」，又未確實列管，致遭長期

占用違法經營，嗣後雖進行收回土地事

宜，卻延宕4年餘始完成收回；屏東縣政

府未適時導正，復對於該公所逾越權限簽

定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

竟然同意備查，又接獲該公所查報違規使

用後，未迅行查處，亦未落實後續追蹤，

漠視違規使用、非法經營經年，均核有重

大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為安定原住民生計、

解決原住民所使用公有土地問題，增編公有土地為原住

民保留地，並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規定訂定「原

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另為保障

非原住民既有耕作權，在管理辦法施行前
1
，非原住民者

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得繼續承租，惟不得轉租、由他

人受讓其權利、未依興辦計畫開發或未報經核准變更計

畫等，有上揭情形者，應終止租約收回土地。惟原住民

保留地私下違法轉租、轉讓或違法開發之情形時有所

聞。審計部臺灣省屏東縣審計室（下稱屏東審計室）為

瞭解屏東縣牡丹鄉公所（下稱該公所）對於轄管原住民

                   
1
 管理辦法於 79 年 3 月 26 日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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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地出租管理情形，爰於民國（下同）105年辦理該公

所105年1至10月份財務收支抽查時，列入查核重點項目。 

案經屏東審計室查核後，據報該公所經管石門段

1294地號原住民保留地（坐落山坡地保育區為農牧用

地，面積11,120帄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有長期遭林

○○（下稱林君）違法占用開發經營牟利，怠於列管查

報，迄未排除占用收回土地，經函請該公所查明妥處，

仍未為負責之答復等情。審計部爰依審計法第20條第2

項
2
規定，於106年10月30日報請本院核辦，嗣經本院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106年12月7日第5屆第41次會議決

議，推派委員調查。 

本院為釐清案情，爰就相關疑義事項，分別函請原

民會
3
、屏東縣政府（下稱該府）

4
及該公所

5
查復到院，

經詳閱查復卷證資料後，為瞭解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及

尚待查明之事項，嗣於107年3月28日至現場履勘並假該

公所詢問原民會副主任委員汪明輝、土地管理處副處長

謝亞杰、該府原住民處副處長蔡文進、科長林依雯、牡

丹鄉鄉長陳英銘、該公所課長蔡重仁等相關人員，再經

該府補充說明到院
6
。經調查發現，系爭土地承租人違反

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經營溫泉SPA農場，該公所未終止

租約收回土地，該府亦未適時導正與迅行查處，造成系

爭土地持續違規使用、非法經營經年，均核有重大違失，

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屏東縣牡丹鄉公所經管系爭土地，承租人林君違反原

                   
2
 審計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審計機關對各機關不負責答復，或對其答復認為不當時，得

由審計部呈請監察院核辦。」  
3
 原民會 107 年 2 月 12 日原民土字第 1070009919 號函。  

4
 該府 107 年 1 月 24 日屏府原經字第 10701337000 號函、107 年 1 月 31 日屏府原經字第

10704246800 號函、107 年 2 月 27 日屏府原經字第 10706892400 號函。  
5
 該公所 107 年 1 月 22 日牡鄉農觀字第 10730041900 號函。  

6
 該府 107 年 6 月 13 日屏府原經字第 1072111340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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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經營溫泉SPA農場，該公所卻未

依契約終止租約收回土地，詎逾越作業要點所訂權

限，逕與林君簽定「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

其違失之咎，殊非尋常。 

(一)按管理辦法第24條規定：「（第1項）為促進原住民保

留地礦業、土石、觀光遊憩、加油站、農產品集貨

場倉儲設施之興建、工業資源之開發、原住民文化

保存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興辦，在不妨礙國土保安、

環境資源保育、原住民生計及原住民行政之原則

下，優先輔導原住民開發或興辦。……（第4項）

公、民營企業或未具原住民身分者申請承租開發或

興辦，應由鄉（鎮、市、區）公所先公告30日，公

告期滿無原住民申請時，始得依前 2項規定辦

理。……」第28條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

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

繼續承租。」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書第8點規定：

「承租人依本租約承租使用之土地不得有左列任

何情事，違者，得終止租約無條件收回土地，其所

投資之各項設施不予補償。……（三）未依計畫開

發，且未報經核准變更計畫或展延開發期限者。

（四）違反計畫使用者。……（六）將承租之土地

或其地上改良物作違反法令之使用者。（七）違反

都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或其他有關限制建築物

管理法令使用者。……」。原民會91年7月12日發布

之「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

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第7點第1項規定：「依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4條規定，原住民或

公、民營企業或非原住民申請承租開發原住民保留

地礦業、土石、觀光遊憩、加油站、農產品集貨場

倉諸設施之興建、工業資源之開發、原住民文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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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或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之申請案件，由縣（市）政

府核定。但申請面積為10公頃以上應層報本會核

定；其作業程序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上開辦法第

24條第3項所列有關文件，由鄉（鎮、市、區）公

所審查後陳報縣（市）政府核定或核轉本會核定。」

第8點前段規定：「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28條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

理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

用者，得繼續租用之申請案件，由鄉（鎮、市、區）

公所核定」。 

(二)該公所經管之系爭土地，於土地總登記期間（59至61

年）係記載由林君之養父林○○使用，嗣林君繼承租

用
7
，茲以79年3月26日發布施行之管理辦法第28條規

定，非原住民於管理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

者得繼續承租，故於管理辦法施行後，林君先後於84

年及90年辦理續租並與該公所定有原住民保留地租賃

契約。依據85年2月29日簽定之租賃契約備考欄所載，

系爭土地之興辦事業計畫為78年5月種植「芒果1,300

株」，租賃期間為自84年8月11日起至90年8月10日止計

6年；嗣屆期前林君再續約，所簽定租約之租賃期間為

自90年8月11日起至96年8月10日止計6年，依據審查書

件所載，系爭土地之地上物為「椰子芒果」。 

(三)林君於95年8月24日檢附大山溫泉SPA農場興辦事業

計畫書，向該公所申請於系爭土地興辦溫泉SPA農

場
8
，經該公所查明林君擅自砍除原種植於系爭土地

之椰子及芒果，興建休閒硬體設施，已違反管理辦

                   
7
 原租用人林○○死亡，經該府 73 年 7 月 17 日屏府民山經字第 79191 號函核准由其養子林

君繼承租用。  
8
 依據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之營業（稅籍）登記公示資料，林君早於 91 年 3 月 11 日即於系爭

土地同址之門牌牡丹鄉石門村大梅路○○ -○號設立大山溫泉農場餐廳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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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而以95年11月2日牡

鄉農字第6701號函請該府核示處理原則，該府以95

年 11月 21日屏府原經字第 0950229851號函復略

以：大山溫泉SPA農場未依原計畫使用，該公所得

依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第8點第3、4、6、7款等

規定終止租約無條件收回土地，其所投資之各項設

施不予補償等語。該公所遂以95年11月28日牡鄉農

字第0950009139號函復林君略以：系爭土地有建築

改良物，已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請即刻恢

復使用，以免受罰並中止契約等語。 

(四)嗣林君委請惟仁開發實業有限公司以95年12月29日

95惟字第095122902號函該公所表示：欲向原民會

申請同意撥用系爭土地，再以 BOT案開發休閒農

場，藉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及增加鄉民工作機會云

云。該公所爰以96年1月4日牡鄉農字第0960000094

號函轉該府表示：系爭土地編定之類別為農牧用

地，地上已有建築改良物，已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租

賃契約應予收回，惟為該鄉觀光產業發展及增加鄉

民工作機會，請該府輔導辦理云云。該府爰於96年

1月 10日以屏府原經字第 0960007014號函復該公

所：系爭土地既已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而應

予收回，請該公所依規定辦理等語。嗣該公所以96

年1月22日牡鄉農字第0960000440號函轉該府復函

予惟仁開發實業有限公司知悉。惟該公所並未收回

系爭土地，卻與林君於96年10月12日簽定「原住民

保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明定林君於該協議書訂

定後2年內取得地上物合法使用執照，再行簽定原

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若2年內無法取得使用執

照，則由林君自行拆除地上物。 

(五)依據原民會107年2月12日原民土字第10700099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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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復本院表示：按作業要點（原民會函復係為作業

須知
9
，惟本案行為時規定之名稱應為作業要點）第

8點規定，依據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非原住民於

管理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

自用者，得繼續租用之申請案，由鄉（鎮、市、區）

公所核定。系爭土地如非自耕或自用者，而係作為

經營溫泉SPA農場使用，則應依據管理辦法第24條

規定申請租用，另依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申請面

積10公頃下者，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後，

陳報縣（市）政府核定等語。另本院於107年3月28

日詢問時，原民會土地管理處副處長謝亞杰表示：

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第8點規定，違者，「得」終

止租約無條件收回土地，所謂的「得」，係授權公

所裁量的空間，如有違反租約情事，由公所先給予

承租人限期改善的機會，如果承租人於期限內拒不

改善，就「應」終止租約等語。 

(六)經查，依據林君與該公所訂定之原住民保留地租賃

契約，系爭土地係種植椰子及芒果，嗣林君向該公

所申請於系爭土地興辦溫泉SPA農場，經該公所查明林

君擅自砍除原種植於系爭土地之椰子及芒果，興建休

閒硬體設施，已違反管理辦法及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

約。按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第8點規定，該公所對

於符合終止租約條件之本案，雖得就個案情節裁量

是否終止租約，惟行使裁量權所作個別判斷，仍不

得違反授權之目的或超越授權之範圍，亦即該公所

得裁量先給予林君限期改善之機會，若於期限內未

能改善，即應終止租約無條件收回系爭土地。此

外，林君申請於系爭土地作為溫泉SPA農場使用，

                   
9
 105 年 10 月 21 日「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要點」修正為「原住

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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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管理辦法第28條規定要件，林君如欲繼續作為

休閒遊憩設施使用，該公所亦應即終止租約，另由

林君循管理辦法第24條規定承租，而依據作業要點

第7點規定，申請新租且面積未達10公頃案件，該

公所於審查後陳報該府核准，然該公所卻未報請該

府准駁，即逕與林君簽定「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合同

協議書」，雖係有條件同意林君使用系爭土地，惟

已違反規定，逾越作業要點授權之範圍。 

(七)綜上，屏東縣牡丹鄉公所經管系爭土地，承租人林

君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經營溫泉SPA農場，

該公所卻未依契約終止租約收回土地，詎踰越作業

要點所訂權限，逕與林君簽定「原住民保留地租賃

合同協議書」，其違失之咎，殊非尋常。 

二、屏東縣牡丹鄉公所與林君於96年10月簽定「原住民保

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後，卻未依該協議之期限確實

列管，並長期漠視系爭土地遭林君占用違法經營溫泉

SPA農場，核有違失；另該公所雖於102年8月進行收

回系爭土地事宜，卻迄107年3月始完成收回，處理期

間歷經4年餘，期間林君仍持續營業，該公所亦難卸

處理延宕之責。 

(一)該公所與林君於96年10月12日簽定之「原住民保留

地租賃合同協議書」，雖明定林君於2年內若無法取

得地上物合法使用執照，應自行拆除，惟2年屆期，

未見林君取得地上物合法使用執照，卻仍由其持續

占用經營溫泉SPA農場。依據該公所107年1月22日

牡鄉農觀字第10730041900號函查復本院表示：因承

辦人員更迭未接續管制，嗣於102年辦理續租清查作業

始發現系爭土地遭林君占用情事，爰以102年8月19日

牡鄉農觀字第10231116900號函通知林君追繳97至102

年度之使用補償金新臺幣（下同）26,485元，且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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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完成續租程序，該公所將依法收回土地等語。嗣

林君於繳完使用補償金後，於102年9月12日向該公所

提出陳情，其已覓地準備拆遷，請該公所准予同意1年

內自行拆遷。該公所爰於102年9月24日以牡鄉農觀字

第10231295200號函請該府釋示，該府並以102年10月3

日屏府原經字第10229024700號函轉原民會釋疑，經該

會102年10月18日原民地字第1020056639號函示略

以：該公所同意林君於2年內取得使用執照併據為申請

續租處置，核與規定不符，應協調占用者騰空遷讓、

協調地方政府以違建拆除、訴訟排除或其他適當處理

等語。該公所再以 102年 11月 7日牡鄉農觀字第

10231490500號函通知林君於6個月內完成拆遷騰空遷

讓系爭土地。嗣因該公所仍未見系爭土地違法地上物

有拆除或準備移除跡象，故提案經該鄉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103年第4次審查會（103年9月19

日召開）審查，決議通過終止租約，收回系爭土地。

並 經 該 公 所 以 103 年 10 月 13 日 牡 鄉 農 觀 字 第

10331277101號公告終止租約收回。 

(二)該 公 所 於 107 年 1 月 22 日 以 牡 鄉 農 觀 字 第

10730041900號函查復本院表示：104年間，該公所

多次與林君協調，請其停止占用行為，惟林君仍未

配合辦理。因本案遲未能以行政處理方式解決，105

年該公所擬採訴訟程序，於105年12月正式函請律

師提供法律意見，嗣為避免司法程序冗長及訴訟費

用負擔，106年起採專案方式處理，除與律師洽商

辦理作法外，並林君在進行民事訴訟前先行調解程

序，終於106年6月19日於該鄉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潮州簡易庭106年9月18日屏

院進潮民子106潮核字第1023號函核定），林君同意

於106年底停止營業，系爭土地之地上物至遲於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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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全數自行清除完竣，如未能履行調解結果，

該公所即可逕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申請強制執

行。此外，針對不當得利部分，經調解後由林君自

106年7月每月向該公所繳納回饋金1萬元迄完全排

除占用止等語。經本院於107年3月28日至現場履勘

時，系爭土地之地上物業進行最後之拆除。另據該

公所於107月4月25日查復本院表示：該公所於107

年4月2日勘查確認，林君已完成系爭土地地上物之

拆除，並將於4月底將地上物全數清除完竣等語。 

(三)經查，96年10月該公所與林君簽定該協議書，於2

年屆期後，林君非但未取得地上物合法使用執照，

卻仍繼續占用系爭土地經營溫泉SPA農場。該公所

稱：因承辦人員更迭未接續管制，嗣於102年辦理

續租清查作業發現系爭土地遭林君占用情事，始進

行收回土地及追繳使用補償金云云。惟本案該公所

踰越權限逕與林君簽定該契約，其違失已如前述，

復未確實列管，使林君持續占用系爭土地營業，核

有嚴重違失；再者，系爭土地坐落牡丹鄉大梅部

落，位處帄地之精華區域，且由林君經營占地達

3,000餘坪之溫泉SPA農場，該農場除有溫泉外亦附

設民宿，顯見其經營規模與知名度，該公所卻任由

林君占用系爭土地，而以未列管諉稱不知系爭土地

遭占用情事，衡情亦不足採。本案該公所雖於102

年8月起進行收回系爭土地事宜，幾經協商，終於

106年6月與林君達成106年底停止溫泉SPA農場之

營業，並由林君自行於107年3月底前拆除地上物，

雖已收回系爭土地，惟處理期間歷經4年餘，期間

林君仍持續營業，該公所亦難卸處理延宕之責。 

(四)綜上，屏東縣牡丹鄉公所與林君於96年10月簽定「原

住民保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後，卻未依該協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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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確實列管，並長期漠視系爭土地遭林君占用違

法經營溫泉SPA農場，核有違失；另該公所雖於102

年8月進行收回系爭土地事宜，卻迄107年3月始完

成收回，處理期間歷經4年餘，期間林君仍持續營

業，該公所亦難卸處理延宕之責。 

三、屏東縣政府為管理辦法之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牡丹鄉

公所未收回林君違約使用系爭土地，未適時導正；並

對於該公所逾越權限逕與林君簽定之「原住民保留地

租賃合同協議書」，卻仍同意備查，顯未盡地方主管

機關監督之責，核有違失。 

(一)按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第1項）本辦法所稱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

項）本辦法之執行機關為鄉（鎮、市、區）公所。」 

(二)該公所與林君於96年10月12日簽定「原住民保留地

租賃合同協議書」後，爰於96年10月16日以牡鄉農

觀字第0960008068號函檢附已簽定完成之該協議

書影本，陳報該府略以：本案租期屆滿，林君應辦

理續租，惟現地勘查系爭土地有休閒遊憩建築改良

物，已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惟因系爭土地之休

閒遊憩建築改良物對該鄉觀光及鄉民就業有所助

益，在未合法使用前特定該協議書，期林君於2年

內依協議內容取得合法化，再報該府訂定租賃契

約，請該府同意備查等語。經該府以96年11月5日

屏府原經字第 0960221855號函復該公所備查在

案。關於該府同意備查該協議書之理由，依據該府

107年1月24日屏府原經字第10701337000號函復本院

稱：該公所96年10月16日牡鄉農觀字第0960008068號

函說明，系爭土地已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惟土地上之

休閒遊憩建築改良物對於該鄉觀光發展及鄉民就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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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助益，且該協議書中敘明2年內若無法取得地上建

築物使用執照，林君即自行拆除。另該府95年11月21

日屏府原經字第0950229851號函示係「得」終止租約

無條件收回土地，尚非強制收回，該公所審酌鄉政發

展及考量鄉民就業，並要求原承租人於一定期限取得

合法後使得續租之作為，尚非不可取，爰回復該公所，

同意備查云云。該府復再以107年2月27日屏府原經字

第10706892400號函本院稱：該府考量行政機關應具輔

導合法化之積極作為，不宜單以收回為唯一行政手

段，並呼應內政部91年起極力推動之輔導合法化措

施，而備查該公所與林君所訂之該協議書云云。至於

該府於同意備查該協議書時，是否要求該公所提出於2

年內輔導系爭土地地上物合法化計畫或該府嗣後對該

案進行追蹤列管情形，本院於107年3月28日詢問時，

該府原住民處副處長蔡文進表示：該府當時並未要求

該公所提出輔導合法化計畫，亦未對本案進行追蹤列

管等語。 

(三)依據原民會107年2月12日原民土字第1070009919號

函復本院表示：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縣（市）主

管機關為縣（市）政府，執行機關為鄉（鎮、市、

區）公所，故縣（市）政府對於公所所為行為，應

為適法性及適當性之監督。本案該公所未依規定終

止租約，其裁量顯有瑕疵，且逾越作業要點所訂權

限，逕與林君簽定該協議書，容許繼續使用系爭土

地，核有未當；而該府為地方主管機關，未適時導

正該公所未依規定終止租約，以及違反作業要點所

訂權責劃分規定逕與林君簽定該協議書之不當行

為，未盡地方主管機關監督責任，容有未洽，確有

檢討改進之必要等語。 

(四)經查，本案承租人林君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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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溫泉SPA農場，該公所卻未依契約終止租約收

回土地，詎踰越作業要點所訂權限，逕與林君簽定

「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其違失之咎，

已如前述。惟該府為管理辦法之地方主管機關，對

於林君違規違約於系爭土地經營溫泉SPA農場，未

能恢復契約所定興辦事業使用，該公所「應」終止

租約收回土地，竟稱該公所仍「得」裁量是否收回

系爭土地；復未依法究明該公所已踰越權限與林君

簽定該協議書，及原住民保留地所興建違法地上物

合法化、申請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遊憩設施等事項

之可行性，致未能適時導正該公所違規行為，並肇

生同意備查該協議書情事之違失，該府未予檢討，

卻猶以系爭土地上之休閒遊憩建築對於該鄉觀光

發展及鄉民就業有莫大助益，應予輔導合法化為卸

責之詞。 

(五)綜上，屏東縣政府為管理辦法之地方主管機關，對

於牡丹鄉公所未收回林君違約使用系爭土地，未適

時導正；並對於該公所踰越權限逕與林君簽定之

「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卻仍同意備

查，顯未盡地方主管機關監督之責，核有違失。 

四、屏東縣政府接獲屏東縣牡丹鄉公所查報系爭土地違

規使用後，未迅行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復未

主動積極查報違章建築，亦未落實後續追蹤調查，未

積極按次處罰，或採取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

拆除或其他可立即停止經營、恢復原狀之措施。該府

漠視系爭土地持續違規使用、非法經營經年，輕忽聯

合稽查工作，內部分工與橫向聯繫機制形同虛設，殊

值檢討。 

(一)按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區域計畫公告實

施後，不屬第11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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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縣（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

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

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1

條規定：「（第1項）違反第15條第1項之管制使用土

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台幣6萬

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

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第2項）前項

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

原狀而不遵從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

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第3項）前2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

移送法院強制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條規定：「（第1項）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使

用地編定後，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管制其使用，

並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隨時檢查，其有違

反土地使用管制者，應即報請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處理。……（第3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

處理第1項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案件，應成立聯合

取締小組定期查處。……」第53條規定：「非都市

土地之建築管理，應依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

辦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為之；其在山坡地範圍內

者，並應依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之規定為之。」第

54條規定：「非都市土地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事業計畫編定或變更編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使用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是否依原核

定計畫使用；其有違反使用者，應函請直轄市或縣

（市）聯合取締小組依相關規定處理，並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第55條規定：「違反本規則規定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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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其他特別法令規定者，由各該法令主管機關會

同地政機關處理。」 

(二)復按行為時屏東縣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

制案件權責劃分作業要點（99年3月18日訂定，非

現行條文）第4點規定：「違反管制案件來源：（一）

鄉（鎮、市）公所查報案件。（二）各目的事業、

使用地主管機關檢查或上級交辦案件。……」第5

點規定：「違反管制案件受理及分案原則，依下列

規定……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單位查處……」第6

點規定：「違反管制案件之本府目的事業主管單位

分類如下：……」第7點規定：「違反管制案件之行

為人、事、地、物證調查，依下列規定：（一）目

的事業主管單位得視案情邀集相關單位會勘或交

辦鄉（鎮、市）公所調查，並製作現場勘查紀錄及

違規行為人資料……」第8點：「各目的事業主管單

位確認違反管制案件所違反行政法義務規定之程

序，除依業管法令卓處足達行政目的者外，依下列

程序辦理之……」第9點：「違反管制案件行政處分

之程序……」第10點：「違反管制案件之後續追蹤

列管，依下列規定辦理：（一）違反管制案件依法

裁處後，由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列管追蹤，經複查結

果改正完竣屬實者，准予結案，並副知裁罰單

位……」 

(三)再按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第1項）裁處罰鍰，應

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

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

處罰者之資力。（第2項）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

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

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第24條規定：

「（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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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

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項）

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

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

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

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第31條規定：

「（第1項）一行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數機關

均有管轄權者，由處理在先之機關管轄。不能分別

處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或

有統一管轄之必要者，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之。

（第2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

鍰，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

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依前項規定定其

管轄。……」 

(四)綜合上述規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公告後，

其土地之使用即按其所屬使用分區之類別為不同

性質及強度之管制，並以各宗土地之使用地類別作

為管制之依據。如有違反編定使用或未按計畫使用

者，鄉（鎮、市、區）公所應即報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處理，或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處

理。縣（市）政府對違反使用之處理，除應成立聯

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外，對於違反非都市土地管制

規則同時違反其他特別法令規定者，由各該法令主

管機關會同地政機關處理。該府受理所轄非都市土

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後，即應依該府訂定之上開作

業要點第5點至第10點等相關規定，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調查違規事實，確認違規態樣與所違反之法

令規定，並依法裁罰與後續追蹤列管。如果違規行

為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亦得於所得

利益範圍內酌量加重罰鍰，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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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五)經查該公所前以 103年 7月 29日牡鄉農觀字第

10330921600號函檢附系爭土地「非都市土地違規

使用案件處理查報表」陳報該府後，該府雖即以103

年8月29日屏府農企字第10323035800號函請該府

城鄉發展處、原住民處本於主管機關法令處理，並

以副本抄送該府地政處、農業處林業及保育科、農

業處農會輔導科、農業處農業企劃科。惟各該單位

收送上開公文後，均未簽辦處理。 

(六)該府雖辯稱，非法民宿之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為該府

觀光傳播處，該處於103年9月18日及104年11月5日

派員前往稽查，現場確有經營民宿行為，營業房間

數共9間，爰分別於103年11月17日
10
及105年4月28

日
11
，依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5條第2項

12
及第55條

第6項
13
規定裁罰9萬元及15萬6,000元云云。惟查系

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及編定類別為山坡地保育區農

牧用地，亦屬山坡地範圍，據該公所查報其違規使

用情形包括：餐廳1棟、溫泉SPA浴池1棟、停車場4

座、獨棟木屋區1處、噴水池1處、野生動物展示區

1處等情，核已涉嫌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區域計畫法、建築法、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

管理辦法、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違章建築處理辦

法、水土保持法、發展觀光條例、溫泉法等相關法

                   
10

 該府 103 年 11 月 17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374410800 號函。  
11

 該府 105 年 4 月 28 日屏府觀發字第 10513822700 號函。  
12

 發展觀光條例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民宿經營者，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記

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經營。」  
13

 其法令依據原為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第 4 項：「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處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經營。」嗣於 104 年 2 月 4 日，該項（第 4

項）規定移列第 6 項並修正為：「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處新臺幣 6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立即停業。經命停業仍繼續經營者，得按次處罰，主管機

關並得移送建築主管機關，採取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其他必要可立即結束

經營之措施，且其費用由該違反本條例之民宿經營者負擔。」  



17 

 

令規定。然該府卻未迅行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

處，復未主動積極查報違章建築，縱稱已處罰鍰並

命禁止經營，卻未落實後續追蹤調查，未積極按次

處罰，或採取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

其他可立即停止經營、恢復原狀之措施，漠視系爭

土地持續違規使用、非法經營經年，顯見該府輕忽

聯合稽查工作，內部分工與橫向聯繫機制形同虛

設，殊值檢討。 

(七)另系爭土地因承租人擅自砍除原種植之農作物，興

建休閒硬體設施，經該公所認定違反管理辦法及原

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而終止租約，進行排除占

用、收回土地及追繳使用補償金等相關作為。然系

爭土地於收回或恢復原狀前，承租人既未履行停止

違規使用之義務，違規事實持續存在，該府自仍應

依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法令積極查處，俾促使違規行

為儘速停止並恢復原狀。惟該府忽視該公所承辦人

力、法律專業與行政經驗均為有限，排除占用處理

進度緩慢，該府不僅坐視該公所自行與占用人協

商，未主動積極給予行政協助，亦未依權責落實查

處裁罰、查報違章建築或採取強制拆除等恢復原狀

之措施，肇致系爭土地於103年7月被查報違規使用

後，迄至106年12月底始停止營業，107年3月完成

收回，107年4月將地上物全數清除完竣，均有未當。 

(八)綜上，該府接獲該公所查報系爭土地違規使用後，

未迅行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復未主動積極

查報違章建築，亦未落實後續追蹤調查，未積極按

次處罰，或採取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

或其他可立即停止經營、恢復原狀之措施。該府漠

視系爭土地持續違規使用、非法經營經年，輕忽聯

合稽查工作，內部分工與橫向聯繫機制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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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值檢討。 

據上論結，屏東縣牡丹鄉公所經管系爭土地，該承

租人違反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經營溫泉SPA農場，該公

所卻未依契約終止租約收回土地，詎逾越作業要點所訂

權限，逕與其簽定「原住民保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又

未依該協議之期限確實列管，長期漠視系爭土地遭占用

違法經營溫泉SPA農場，嗣後雖於102年8月進行收回系爭

土地事宜，卻迄107年3月始完成收回，處理期間延宕4

年餘；屏東縣政府對於該公所未收回違約使用之系爭土

地，不僅未適時導正，復對於該公所逾越權限簽定之「原

住民保留地租賃合同協議書」，竟同意備查，又該府接獲

該公所查報系爭土地違規使用後，未迅行查處，亦未落

實後續追蹤，漠視系爭土地持續違規使用、非法經營經

年，內部分工與橫向聯繫機制形同虛設，均核有重大違

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

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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